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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青岛鲁创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借款的公告

为保障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稳定员工队伍，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泉为科技”）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与青岛鲁创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鲁创泰”）

签订《经营纾困合作协议》，向青岛鲁创泰借款 1500 万元，用于支付员工工

资、社保、住房公积金等经营纾困费用。

一、协议内容

(一）纾困款项金额及发放时间

1.青岛鲁创泰同意向公司提供总金额为 1500 万元的纾困款项。该纾困款

项由公司提出书面申请，青岛鲁创泰根据公司申请、预重整、重整进展情

况，分两个批次向公司发放，具体如下：

第一批次:人民币 3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佰万元整），于《经营纾困合

作协议》协议签署后 3 个工作日内。

第二批次:人民币 1,2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贰佰万元整），于公司被

法院决定受理预重整后 5 个工作日内发放。

2、除第一批次纾困款项外，之后纾困款项的申请，公司应提交经青岛鲁

创泰书的面认可的书面文件及公司预重整或重整程序中法院或管理人出具的

对本次纾困款项认定为共益债务的书面文件，否则青岛鲁创泰有权拒绝发放

款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纾困款项用途

1.本次纾困款项，第一批次专项用于公司支付员工工资、社保及住房公

积金，第二批次主要用于公司支付员工工资、社保及住房公积金，以及支付

生产经营必需费用，不得挪作他用。

2.公司应向青岛鲁创泰提供支付或缴纳费用明细，青岛鲁创泰有权对纾

困款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确保款项使用符合《经营纾困合作协议》约定。

3.公司按《经营纾困合作协议》约定用途，支付生产经营必需费用以及

相应工资、社保及住房公积金，每次实际支付后，三日内向青岛鲁创泰报送

付款明细。

（三）纾困款项利率

第一批次 8%/年，第二批次 6%/年，单利计息，期限届满后一次性支付全

额利息，利息计算公式为:

借款利息=实际借款金额×实际借款天数×年利率/360 天

（四）纾困款项出借期限及偿还

1.纾困款项出借期限为 12 个月，自青岛鲁创泰将第一批次纾困款项汇至

公司指定账户之日起算，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如需延长出借期限的，应由

双方另行协商一致并签订补充协议。

2.如公司到期未能偿还全部纾困款项本金，自逾期之日起，公式按照逾

期时所欠本金金额的 0.05%/日支付逾期违约金，直至相关债权本息清偿完毕

之日止。同时，公司未按时足额偿还纾困款项的，应当承担青岛鲁创泰为实

现债权所支付的必要费用，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

费和其他所有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

二、风险提示

因公司破产重整程序进展具有不确定性，本次借款存在无法足额到账的风险。

公司深知投资者的信任和支持对公司的重要性，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经营纾困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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